
明道大學教學藝術研究所 
非屬教育相關學系或教育學程大學畢業生 
申請基本教育專業能力鑑定作業準則 

民國 97 年 11 月 18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5 次所務會議修訂 
民國 96 年 7 月 24 日 95 學年度第 22 次所務會議修訂 
民國 96 年 1 月 16 日 95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十次所務會議修訂 
民國 95 年 11 月 28 日 95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六次所務會議修訂 
民國 93 年 8 月 17 日 93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所務會議修訂 

一、 就讀本校教學藝術研究所之非師範校院、教育學院、或教育學程之一般大學

畢業生，必須在下列科目中任選 3 科：「教育概論、教育心理學、教育社會學、

教育哲學」，完成基本教育專業能力之鑑定考試。其尚未通過者，得繼續選修

本所課程；經指導教授同意者，得提出論文計畫發表及其後續之論文研究寫

作，但不得提出碩士論文口試之申請。 

二、 研究生於第一學期註冊日起，於自學有成認為實力已具，可檢具擬應考科目

表一份，於每學期第 15 週向所長提出 1 至 3 科之考試書面申請，實施鑑定考

試；所長於受理後，應於申請日起二週內公告考試時間。 

三、 考試方式為：筆試或口試、或合併為之，由主試教授決定。 

四、 考試成績：分為「及格」與「不及格」兩級。  

五、 研究生如提出本項考試申請，但未獲通過，則下一次考試申請之提出間距至

少應為一個學期。如連續兩次考試不及格，且經指導教授確認為畢業前最後

一學期，得提出書面補考申請，於提經所務會議通過後，給予一次補考機會。 

六、 本準則第一條所指研究生，如參與協助本所專任教授之專案研究或計畫，得

以每完成一案專案研究／專案計畫之申請書，抵免一科應試科目。 

七、 研究生如選擇以修習上述第一條所述「教育概論、教育心理學、教育社會學、

教育哲學」課程科目，來達到其基本教育專業能力之要求，得以修習本所(或

大學部)開設之上述相關課程，或參與跨校選課方式為之；其所修習每門課程

至少應為 2 學分，且應於前三學期修習。 

八、  第七條所指研究生修習本所(或大學部)開設基本教育專業能力課程；其所需

師資，由本所遴聘，其應另行繳納之學分鐘點費，由參與授課研究生共同分

攤。 

九、  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 

十、  本作業準則經所務會議通過，陳人文學院與研究生院核備，由研究生院轉請



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
